关于学生会工作考评细则修改的通知

各系团总支：

    为了使期末系学生分会考评工作更加科学和完善，学期初院团委根据以往考评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对学生分会工作考评细则进行修改，由院学生会具体负责。现将学生会考评细则修改的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第一阶段：团委召开院学生会主席、部长、执委会议，强调了修改考评细则的重要性，并布置了具体的实施步骤。
   第二阶段：院学生会各部门在对考评细则进行初步修改的基础上，将考评细则书面稿下发至各系学生会相应部门进行修改，在收集后进行汇总，并召集部门条线会议，进行再讨论修改，将讨论修改结果报院学生会主席团。
    第三阶段：院学生会主席团结合各部门的反馈意见后，对考评表进行修改，并召集各系学生会主席进行座谈修改，将初稿汇总后报团委。

    目前团委已将考评细则进行了进一步修改，现将考评细则初稿送至各系团总支，请各系团总支在征求本系学生会学生干部的基础上在原稿进行修改并提出具体意见，于11月30日前交至院团委。本次修改后的定稿将作为本学期期末的考评标准依据。

特此通知

                                      院   团   委

                                    二00六年十一月八日
